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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今年 4月底，预产期在今年 9月 10 日的

叶女士通过“天鹅到家”平台寻找月嫂，在位

于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内的“天鹅到家”静安

店面试了几名月嫂后，挑中了一位每月

14800 元的“优享二星月嫂”冯阿姨，于 5月

初正式签署了《家政服务合同》，并全款支付

了两个月的服务费。

服务订单显示，冯阿姨预计上户时间为

9月 11 日，服务天数为 55天。

叶女士回忆，当时，“天鹅到家”的工作

人员承诺，如果叶女士生产了，可以随时告知

平台，平台将通知这名冯阿姨到家服务：“他

们当时说，除非是比预产期提早太多，阿姨来

不及从上家下户，那么会协调其他月嫂顶替

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提早太多，冯阿姨会准时

上户。如果我们对阿姨觉得不满意，也可以随

时沟通换人。”

巧的是，叶女士的生产日期，刚好就是预

产期 9月 10日。生下宝宝后，叶女士的丈夫

第一时间通知了负责对接的“天鹅到家”工

作人员，并告知产妇将于 3天后出院回家，请

工作人员安排冯阿姨上户。

然而，“天鹅到家”工作人员却突然告

知，因为冯阿姨的婆婆有事，冯阿姨需要回老

家照顾刚刚生产的嫂子，没有办法上户了。

孩子生了，定下的月嫂却猝不及防地“爽

约”了。叶女士夫妇虽然又疑惑又生气，但考

虑到产妇即将出院，当务之急是解决月嫂空

缺的问题。“天鹅到家”工作人员又向叶女士

推荐了一位沈阿姨。

“其实这位沈阿姨当时也是我们的备选

月嫂之一。”叶女士的丈夫表示，今年 4月去

“天鹅到家”门店面试时，沈阿姨正好在上户

过不来，于是便定了另一位冯阿姨。如今，冯

阿姨无法服务了，尽管没有面试过，考虑到时

间紧迫，叶女士夫妇便只好定了沈阿姨于 9

月 13日上户服务，服务天数为 55天。

沈阿姨上户后，服务令叶女士一家都比

较满意，叶女士也就暂时将之前的糟心事放

在了肚子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9 月

23 日，服务 10 天后，沈阿姨竟突然向叶女士

提出，因其婆婆有事，因此她要回老家照顾自

己的儿子，所以马上也不能继续服务了。

叶女士认为，月嫂上户后都要有磨合期，

服务没几天又要走，意味着一家人要和新月

嫂重新磨合。经多番沟通无果，沈阿姨执意决

定在 9月 29 日上午离开，“沈阿姨说，平台

答应她可以离开”。

在叶女士反复催促下，平台给出的解决

方案依旧是“再换一名月嫂”。此次，负责对

接的平台管家表示，为了表达歉意，将给叶女

士免费升星，安排一名“三星月嫂”来服务。

“平台工作人员发我两个‘三星月嫂’的

简历，一个只能做到 10月 20日，另一个倒是

可以做完合同期，相当于就只有一个月嫂可

以选择了。”

别无选择的叶女士，只能定下这位能做

完合同期的“三星月嫂”周阿姨。

不过，这位周阿姨 10 月 1 日才能到岗，

中间的 2 天空档期，“天鹅到家”表示，会安

排一位“二星月嫂”马阿姨免费顶替，并以

“要给阿姨上保险”为由，催促叶女士和马阿

姨签订服务天数为 42天的合同。

9月 29 日下午，马阿姨来到叶女士家。

叶女士发现，说是顶替两天，但马阿姨却带了

一个大箱子。感到蹊跷的叶女士便询问马阿

姨，是否知道自己只是被平台派来免费顶替

两天，马阿姨表示，公司向其报单报的是 42

天，自己并不知道只是来过渡的。

“明明说好来顶替两天，怎么签的合同却

是 42 天？”叶女士感到不解，于是拒绝签署

平台提供的格式合同。

对于马阿姨的服务，叶女士一家也觉得

其缺乏经验：喂奶不知道试温、奶瓶不会盖、

月子餐做得过于简单……

“我丈母娘甚至还要半夜起来指导她做

事。”

叶女士的丈夫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好不容易等到

10 月 1 日，“三星月

嫂”周阿姨上户，叶女士

却发现，因为周阿姨刚刚

从上家下户，一直没休息过，

年纪又有点大，晚上睡觉呼吸不

畅、喘气很响，考虑到阿姨和宝宝

的安全，叶女士决定不再雇佣周阿

姨。

最终，叶女士决定和“天鹅到家”解

约。叶女士称，经过沟通，平台同意退还叶女

士剩余服务天数以及从 9 月 23 号沈阿姨提

出离开到正式离开期间天数的服务费用。

回应

在叶女士夫妇看来，眼下一环扣一环的

麻烦事，皆是由月嫂随意提前下户，或不来上

户引起的。叶女士无法理解，为何明明签了合

同，月嫂还是“来去自由”。

日前，记者尝试注册了“天鹅到家”APP

帐号，刚刚注册完毕，便有一位“天鹅到家”

顾问联系记者，询问需要月嫂的天数、星级和

档期后，便称可以向记者推荐合适的月嫂。

记者：“（你们）这边的月嫂是你们自己

聘用的吗？”

顾问：“我们每个月嫂来的话会和我们公

司签协议，包括我们一些公司红线、规章制

度，他们都要签字的。”

记者：“就相当于在你们这里兼职。”

顾问：“对，没有说像员工一样给她签那

种劳务合同，然后再给她上保险。”

记者：“我们希望找的阿姨不要做到一半

（就）离职，这个我们比较担心。”

顾问：“你可以放心，我们给你推荐月嫂

的话，一定是符合咱们需要天数的，除非你对

阿姨不满意，咱们是会出现更换的一个情

况。”

记者：“意思是我签合同签多少天，她就

一定会做满多少天？”

顾问：“对，是的。”

事实上，根据叶女士、月嫂、“天鹅到家”

共同签署的《家政服务合同》，“乙方（即月

嫂）因自身原因提前与甲方解除雇佣关系的，

需提前 10 日书面通知甲方（即客户）、丙方

（即平台），以便提前做好调换、结算安排；如

乙方未提前 10 日书面通知甲方或通知后工

作未满 10日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不超

过本合同约定套餐服务费的 5%的标准承担

违约责任。”

“如乙方因自身身体原因或其亲属（仅

限配偶、父母、子女）出现重大疾病或意外事

故而需提前与甲方解除雇佣关系的，在乙方

提供相关证明前提下，乙方无需履行上述通

知义务且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然而，无论是不来上户的冯阿姨还是提

前下户沈阿姨，他们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

内，都没有向叶女士提前 10 日出具书面通

知。

那么，月嫂到底是不是得到平台

允许后提前下户的呢？日前，记者辗转

联系上了提前下户的月嫂沈阿姨。

“我在上户之前，跟公司说过

的，我有

可能家里会

有事，（公司）说

到时候可以跟他们说，

如果情况属实，是可以回家

的。”

她表示，公司经过核实，允许她因

为家中有事提前下户。沈阿姨表示，9月 23

日，她就开始沟通下户相关问题，中途平台也

向叶女士推荐了一些月嫂，“但她不乐意换，

然后耽搁在那边”。

10 月 11 日，针对此事，“天鹅到家”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天鹅到家”作为家庭

生活服务平台，为用户和家政服务人员提供

居间撮合服务，对于用户在平台遇到任何相

关问题，“天鹅到家”都会积极承担相应的协

调和沟通义务，目前平台和叶女士已达成一

致。

另外，“天鹅到家”与平台上提供服务的

家政服务人员在服务行为等方面都有相关约

定，如家政服务人员在服务中存在相关违规

情况，“天鹅到家”会依据相关约定进行严格

追责。

协会

“目前家政行业存在‘小’‘散’‘乱’的

特点。”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

协会了解到，家政服务人员流动性强的现象

确实存在。

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于家政人员的用工

需求存在一定缺口。据统计，上海目前的 900

多万户家庭中，正在使用或者有家政服务需

求的家庭超过三分之一。然而，上海市仅有家

政员约 50万。

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家政企业都是家

政服务中介机构，即扮演的是居间方的角色，

对于家政人员的管理，不如员工制企业深

入。

为解决家政服务人员流动性强的问题，

上海家政服务业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据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海家政行业一直在大力推动家政

人员办理上门服务证，截至目前，持证家政人

员已超过 17 万。今年，上海家政人员上门服

务证更是由卡式实物上门证转变到 “随申

办”电子上门证。雇主家庭可以通过上门证查

询相应人员的信用星级评定、投诉处理、服务

记录等信息。

产妇“坐月子”

“天鹅到家”19天
换了 4个月嫂

见习记者 姚沁艺

家住静安的叶女士通过“天鹅到家”（原“58 到家”）定下

了一位月嫂，并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约定 9月上户服务。

没想到，孩子出生后，因为月嫂“爽约”等原因，“天鹅到

家”在 19 里天换了 4 个月嫂，这令叶女士感到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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